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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单一来源采购管理规定

为规范医院采购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及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用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等相关法律制度规定，结合医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单一来源是指从某一特定供应商处

采购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采购方式。

第二条 符合下列五种情形之一的，可以采用单一来源

方式采购。

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，或供应商拥有专有

权且无其它合适替代的采购标的物的；

（二）经院内招标两次（每次不少于五个工作日)公示

只有一家合格供应商参加的；

（三）出现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；

（四）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

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

原合同采购金额 10%的；

（五）属于原采购项目的后续维修及零配件供应、更

换或扩充，需向原供应商采购的。 

第三条 单一来源方式采购操作流程。

（一）凡符合上述第一条第(一）、（二）种情形且达

到院内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由申请部门根据采购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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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来源及相关需求，在医院采购平台填写《单一来源采购

申请审批表》进入申请流程。审签程序为：申请人→申请

科室负责人→项目主管部门经办人→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

→项目主管部门分管院领导→审计办→财务处→招标采购

中心经办人→招标采购中心负责人→招标采购中心分管院

领导。审签结束后由招标采购中心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

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内容应当包括： 

1、申请部门、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； 

2、拟采购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的说明； 

3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； 

4、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、地址； 

5、公示的期限； 

6、招标采购部门的联系人、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。 

（二）凡符合上述第一条第(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种

情形且达到院内招标数额标准的采购项目，由申请部门在

医院网站填写《单一来源采购申请审批表》，完成审签程

序后无须公示。

（三) 拟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项目由招标采购中

心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，政府采购项目在完成上述流程

后应当通过医院“三重一大”会议讨论通过后方可执行采

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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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由招标采购中心直

接向特定供应商发出采购邀请。

第五条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采购文件应包括以

下内容。 

（一）采购项目名称、内容； 

（二）供应商资格要求； 

（三）采购项目需求、技术要求、服务要求等； 

（四）价格构成或者报价要求等。 

第六条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，应按以下程序进行。

（一）组建谈判小组。视采购预算及采购标的物的具体

情况，由 3人以上单数评审专家组成谈判小组，项目主管部

门、招标采购中心、审计办人员参加。 

（二）应根据采购文件和事先拟定的谈判方案与特定供

应商商定合理的成交价格并保证采购项目质量。 

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终止采购活动，发布项目终止

公告并说明原因，重新开展采购活动。 

（一）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

用情形的； 

（二）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、违规行为的； 

（三）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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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单一来源谈判小组应当编写协商情况记录，主

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公示情况说明； 

（二）协商日期和地点，采购人员名单； 

（三）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成本、同类项目合同价

格以及相关专利、专有技术等情况说明； 

（四）合同主要条款及价格商定情况。 

协商情况记录应当由谈判小组成员签字认可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招标采购领导

小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南大一附院院字原南

大一附院院字【2021】395 号《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内单

一来源采购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
